[bookmark: _GoBack]《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2025年3月26日，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财政局印发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石应急规发〔2025〕1号），原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财政局印发的《石嘴山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石应急发〔2022〕17号）同时废止。为贯彻落实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特解读如下：
1、 修订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和《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通过加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工作，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推动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和监督。
2、 修订依据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第七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等网络举报平台，受理有关安全生产的举报；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报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需要由其他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的，转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涉及人员死亡的举报事项，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核查处理。
（二）法规依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事故发生、开展应急救援、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报告重大事故隐患、研究和推广应用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三）其他依据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宁应急规发〔2024〕3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安委〔2024〕7号）；《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
3、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石嘴山市行政区域内应急管理部门和对相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受理的各行业领域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核查、督办、移送、反馈、奖励等工作。
（二）举报范围
一是重大事故隐患按照有关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判定。
二是本办法所指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是指已发生的事故，超过规定时限隐瞒未向属地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经举报查证违法行为属实的。
三是本办法所指生产安全事故谎报行为，是指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初步原因、性质、伤亡人数和涉险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经举报查证违法行为属实的。
四是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重点包括以下情形和行为：
1.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以及非法转让行政许可、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
2.未采取措施消除重大事故隐患，或者拒不执行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事故隐患指令的；
3.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等行为突出的；
4.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5.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6.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7.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8.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9.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
10.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的，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的；
11.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或者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的；
12.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三）核查处理
一是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举报均应予以接受。受理举报后，应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受理信息，并提供举报事项核查进展信息。
无明确被举报对象的、没有具体违法事实的、已受理或者办结且举报人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对同一事实重复提交的举报等，不予受理。对已经批复结案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举报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举报人通过其他渠道反映，并做好登记。
二是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建立举报档案，按举报事项分类及时统一归档，每半年对安全生产举报进行一次统计、汇总和分析，并定期将本行政区域内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重大事故隐患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的受理、查处、奖励等情况汇总报上一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四）举报奖励标准
经调查属实的，受理举报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按下列规定对有功的实名举报人给予奖励：
1.对举报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和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其中：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万元计算；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5万元计算；特别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6万元计算。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
2.对举报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
3.受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经核查属实的，奖励标准在本规定基础上上浮10%，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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